
1  

证券代码：603025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8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展公告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背景及前期进展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2月24日与北京

齐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芯投资”）签署了《合伙协议》，拟共

同出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基金总规模为10,000万

元人民币（分期出资），其中公司认缴出资9,990万元人民币。详细内容请参见

公司于2022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投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2022年3月31日公司收到齐芯投资发出关于基金进展的通知，公告如下：  

二、基金进展 

（一）基金设立 

2022年2月24日，公司与齐芯投资签署了《南京齐芯高精尖一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投资南京齐芯高精尖一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高精尖”），基金出资额为10,000万元人

民币，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9,990万元人民币，齐芯投资作为普通

合伙人认缴出资10万元人民币。公司与齐芯投资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2年3月15日，南京高精尖取得了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南京齐芯高精尖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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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东路58号二层203-6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齐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苏洋） 

成立日期：2022年2月17日 

合伙期限：2022年2月17日至2027年2月1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 

2022年3月20日，南京高精尖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并于3月30

日取得备案编码为SVD801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属于合格私募投资基金产

品。 

（三）基金投资 

南京高精尖与杭州利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利珀”）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杭州利珀拟对南京高精尖股权转让人民币3,000万元。 

杭州利珀专注于工业机器视觉技术，以自研光学成像系统和图形化算法集成开

发平台为技术核心，针对制成过程中的产品质量监测、生产流程追溯、制造工艺优

化提供解决方案。 

本次投资是由南京高精尖投资决策委员会独立决策的投资行为，主要基于对杭

州利珀的良好市场前景和收益预期，属于公司的财务性投资。 

杭州利珀及其原股东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投资决策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在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为各类智能装备提供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电脑控制系统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杭州利珀专注于机器视觉工业检测解决方案，以自研光学成像系统、

机器视觉算法和图形化算法集成开发平台为技术核心，针对制成过程中的产品质量

监测、生产流程追溯、制造工艺优化和高精度机械定位引导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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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资有利于上市公司业务布局。南京高精尖对杭州利珀的投资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业务无直接影响。 

三、风险揭示 

基金后续投资的实际收益情况取决于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竞争、投资标

的的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运营风险，标的公司的未来收益

存在不确定性。 

四、其他 

后续相关进展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4月01日 


